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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

臺北：博揚文化，2005。453頁。* 

林果顯** 

前言 

臺灣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其呈顯的意義不只是東亞權力板塊

的移動，以及亞洲「近代化」的象徵，對日本而言，如何在一塊風土

人情陌生的亞熱帶島嶼及語言環境不通的多種族地區進行統治，是當

時獲得臺灣後的重大考驗，也是日本邁向帝國之路的首要難題。即使

經過初期的武力鎮壓，島內武裝抗爭的事件仍層出不窮，對社會各階

層的控制仍遭遇莫大的困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後，任用後

藤新平為民政長官，展開「政治生物學」的調查事業，逐漸改變此一

困境。後藤認為，若要統治殖民地，必需運用生物學的原則，徹底了

解臺灣民眾與物質的狀態，從而制訂因地因時制宜的政策，不可強將

日本內地或外國的制度全盤輸入。因此，土地、人口、林野與舊慣調

查成為「新領土統治基礎工程」，其中為了朝向以舊慣作為立法根據

                                                                 
* 承蒙匿名審查人詳細懇切的批評與建議，謹此特致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192  林果顯 新史學十八卷二期 

的目的，成立了「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成立於 1901 年(至 1919 年)，由後藤新平擔任

會長，岡松參太郎負責實際調查。為了熟知殖民地的民俗習慣，制定

施行適當的殖民政策，該會第一部「法制部」調查法制舊慣，第二部

「經濟部」調查農工商經濟舊慣(範圍廣及華南)，1909 年新設第三部「立

法部」，起草審議臺灣總督所指定的法案。1911 年將調查成果彙編為

《臺灣私法》，包含「不動產」、「人事」、「動產」與「商事及債

權」，正確對應後藤新平的殖民地立法及行政上的要求，1成為了解

臺灣甚至華南研究的重要著作；1915 年完成《清國行政法》，意圖探

索臺灣當時法律制度的歷史背景與沿革；1909 年成立「蕃族科」，2開

始臺灣原住民的研究。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目的與成果在為殖民政

策提供具體資料，而隨著日本國內的學術發展，臺灣進行首次大規模

的科學調查研究，為後世留下了豐富而詳細的資料。同時，臺灣的調

查事業也成為日本殖民地慣習調查的始祖。 

過去學界對此的課題雖略有著墨，但均僅從部分方向論述，而未

對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作一整體的考察，而且臺灣學界之前在質量上

均落於日本學界不少。早年福島正夫、坂野正高、戴國煇與山根幸夫

分別從岡松參太郎、織田萬、舊慣調查事業與組織形成等方向立論，3

山根幸夫指出臺灣的舊慣調查事業成為日本殖民地慣習調查的祖

型，而戴國煇則認為舊慣調查奠基於日本人的臺灣研究。陳奇祿〈「臨

                                                                 
1 見山根幸夫著，吳密察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成果〉，《臺灣風

物》，32：1(臺北，1982.3)，頁 24。 
2 1919 年以後成為獨立機構，稱為「臺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見鄭政誠，

《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頁 200。 
3 詳見金子文夫著，吳密察譯，〈日本殖民地研究的展開(上)〉，《食貨月

刊》，11：8(臺北，1981.11)，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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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與臺灣高山族研究〉偏向調查會中蕃族科的成員

與研究成果，4並指出「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在世界學術史上，乃

世界殖民地研究的先例。1980 年代後研究主題呈現多元的現象，臺灣

亦逐漸累積成果，小林道彥與陳豔紅從後藤新平的殖民政策切入舊慣

調查，春山明哲、吳豪人、王泰升、黃靜嘉與邱純惠從法學角度探討

舊慣立法的思考，祖運輝則論述調查會對漢人宗教的研究；而岡松參

太郎遺稿的出現，使得日本方面的多位學者以他為主題探討研究。5鄭

政誠先生《臺灣大調查——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的出現，從

堅實的檔案出發，細密地考察此一集合政治、學術、經濟與法律意義

的官方機構，詳述其工作內容與價值影響，不僅填補了此一研究上的

空缺，亦使得臺灣在此課題的研究上向前邁進一大步。 

內容概要 

本書係由博士論文改寫而成，共分七章。第一章與第七章為〈緒

論〉和〈結論〉，第二章介紹舊慣調查事業的背景，三到五章為臨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創立、運作與業績，第六章則分析該機構的價值與

影響，全面地剖析一個機構的工作與重要性。〈緒論〉概述研究動機、

文獻回顧，以及參考資料和研究方法。由於本課題在臺灣尚屬開拓階

段，作者特別將歷年日本與臺灣有關臺灣舊慣調查事業的論著列表分

類比較，提綱絜領的摘要省卻讀者查找的麻煩。第二章〈臺灣舊慣調

查事業的源起〉介紹舊慣調查觀念的來源，並利用《臺灣總督府公文

                                                                 
4 陳奇祿，〈「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與臺灣高山族研究〉，《臺灣風物》，

24：4(臺北，1974.12)，頁 7-24。 
5 有關詳細的研究回顧，請參見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之研究》，頁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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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纂》的人事檔案，重建行政和司法舊慣調查機關的出現、轉變與運

作成效。作者分別陳述總督府民政局、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慣

習研究會與慣習諮問會等數個外圍機構的作為，以釐清在臨時臺灣舊

慣調查會成立之前，日本官方與民間在舊慣調查事業的作為。 

第三章〈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創立〉詳盡地交代該機構的設立

過程、人事組成與經費，以及組織規範與調查方針。作者肯定時任臺

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在此事推動上的重要性，同時呈現參與人士對

於調查事業的各種看法。此外，作者亦發揮整理排比的功力，將各家

對機構設置論點的異同、參與人士的職稱經歷、預決算、組織與職掌

等訊息製表呈現，使龐雜的史料得以系統性地介紹給讀者。第四章〈臨

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運作〉以分期的方式舖陳具體的工作方式，在「籌

備規劃期」(1901.4-1901.10)時以聘任人員、海外考察、臺島考察、訪問

賢達及蒐集文獻為主。「舊慣調查期」(1901.10-1911.8)則依其組織部門

分別講述工作內容，包括法制部法制科的不動產調查、人事調查、物

權、債權及商事調查，法制部行政科對於《清國行政法》的調查與編

纂工作，以及經濟部對於臺灣與中國華南地區的工商經濟狀況調查。

「法案審查期」(內文標題為「舊慣立法期」[1909.4-1919.5])敘述當初臨時臺

灣舊慣調查會成立的基本目的，即是在充分調查臺灣既有風俗習慣

後，制定符合殖民地臺灣的特別法律，因此在 1909 年之後設置立法

部，擬議各類草案，但適逢日本「內地延長主義」的勃興，使得該部

分的工作最後無法落實。「蕃族調查期」(1909.4-1922.3)顯示了在調查漢

人後，總督府開始注意到臺灣原住民的風俗差異甚大，並且為了掌握

山地狀況，因此設置蕃族科從事人類學式的調查，與舊慣立法成為該

機構後期的主要工作。作者於此節中歷述原住民調查的源起、學術界

與臺灣政界的影響，以及實際參與人士的經歷，勾勒出臺灣原住民考

察的初期圖像，亦呈現工作成果《蕃族調查報告書》的形塑過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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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該部分的工作因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終止，而擴編移轉至新設

的「臺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當中，作者也對兩單位的人脈與工作方

針作一疏理。 

別於第四章以時序區分工作重心，第五章〈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的業績〉則從三個類別分析該機構的成果。第一節〈法制、行政與社

會經濟之力著〉，介紹《臺灣私法》、《清國行政法》與《調查經濟

資料報告》的內容，這也是法制部(法制科與行政科)和經濟部的主要業

績，除製表呈現各書龐雜的細目外，並引用各家的評價，凸顯這些書

在政治與學術上的重要性。第二節〈人類學研究之重要範本〉介紹法

制部蕃族科的鉅著，即《蕃族調查報告書》、《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與《臺灣番族慣習研究》，以及職員森丑之助獨立完成的《臺灣蕃族

志》與《臺灣蕃族圖譜》。作者同樣簡介各書形成過程與內容大要，

並引述當時的報導與評論顯示價值。第三節〈以舊慣為本之民商法案〉

講述臺灣民事令(草)案、臺灣親族相續法歷次草案、臺灣合股令假案

及臺灣祭祀公業令草案的討論過程，呈現該會在舊慣立法事業上的介

入與限制。作者認為，雖然因臺灣與內地法制統一的呼聲而使舊慣立

法受制，但最後臺灣總督所發布的律令條文當中，卻隱含了尊重舊有

風俗的精神，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參與不容忽視。本節末尾尚簡介

該會所翻譯的外國殖民地制度書籍，以及北、中、南三事務所撰寫的

調查意見報告書。 

第六章〈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價值與影響〉綜述該會在不同層

面的影響性。第一節〈學術研究之寶庫〉運用時人與後世學者的看法，

評價上一章所介紹的法學、經濟和原住民研究成果，例如在《臺灣私

法》方面，作者引用岡松參太郎、福田德三、穗積重遠、福島正夫、

張志祥等人的話語，說明該書的重要性，並認為其價值為內容豐富、

綱目編排得宜，以及採用比較法學和近代法觀念編撰(頁 311-314)。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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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施政判決之依據〉分為兩個部分，首先是詳述舊慣立法的贊同與

反對意見，以了解該會在殖民地特別立法上所獲得的支持程度；其次

則是從臺灣各級政府施政與法院判決的實例，呈現依據舊慣思考與執

行的方向，說明即使最後的趨勢是內外地法制統一，但尊重舊慣的精

神卻貫穿於實務運作當中。第三節〈舊慣調查之樣板〉敘述舊慣調查

的臺灣經驗因日本帝國的擴張，而複製延伸至滿洲舊慣調查與華北農

村慣行調查，而對風俗與調查的重視，也影響了日本內部地方學、民

俗學與文學的研究。第七章〈結論〉整理該會的創會歷程與業績，確

認該會結合殖民統治、舊慣調查與學術研究的特性，並提出未竟的課

題，包括外圍雜誌《臺灣慣習記事》與《臺法月報》的深入分析，內

部組織架構更替的原因，舊慣調查化約為法案的過程，以及日本殖民

地舊慣調查史的建立，均有待未來進一步研究。 

問題與討論 

本書目的在於藉由一個調查機構的工作成果，呈現日本面對第一

個殖民地臺灣時，所展現的統治意圖與特殊手法，透過西方的近代學

術與技術，深入了解臺灣的風土人情，提供總督府施政與法院判決的

知識基礎，並進而成為往後日本殖民統治的基本程序。作者以紮實的

檔案研究，利用大量的公文書、出版資料與二手著作，拼湊出每一個

細緻的環節，如實展現了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工作樣貌，回應了自

己在緒論裡的研究目的。同時，作者精湛的整理排比功力，將多種複

雜的資料繪圖製表，濃縮成簡明易懂的流程圖與比較表格，不論是機

構組織演變、各家說法異同或政策關係，均能清晰地讓讀者了解。 

然而，誠如作者所言，本課題所涉及的相關資料異常龐大，單是

疏理機構的成立與演變已必須掌握大量的政府檔案和相關討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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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出版的數十冊調查報告，更橫跨人類

學、法學、社會學與經濟學等不同學科，更遑論相關參與人士的生平、

著作以及外圍雜誌的內容。因此，作者在耗費心力整理之餘，少有餘

力提出自己的觀察，深入挖掘舊慣調查事業的實質內涵。例如在各項

工作成果的價值意義的評價上，大抵並未脫離既有研究的範疇，加上

本書在書寫策略上重視開頭簡述與過程舖陳，省略了各章節統合性的

小結，使得讀者較難以掌握作者的特殊論點，殊為可惜。 

其次，作者全面性地整理該機構的演變過程與工作內容，範圍之

大與務求細密的結果，或有流於目錄式介紹的危險，而難以讓讀者獲

得確實的內容意涵。例如第四章關於該會的運作以及第五章業績的部

分，前者蒐集當時的新聞報導，並未涉入工作的真正實況，後者則是

將《臺灣私法》、《清國行政法》、《調查經濟資料報告》以及《蕃

族調查報告書》等書籍的綱目作為介紹的重點。作為了解該機構工作

內容與價值的重要章節，如此的呈現方式容易流於工作簡報的形式。

當然，作者如此安排，或許部分原因是將評價的部分擺放在第六章專

門處理，但是如同前面已提及，這部分卻是以他人的觀察作為評論的

主體，無法讓人了解作者在此課題上的意圖。同時，本書各章節若能

更加以有機地結合，或可減少未竟之憾。例如有關臺灣民事令(草)案

等民商法案的審議內容，當與調查工作互相比對，才能建立調查事業

與舊慣立法的實質連繫，避免流於法令簡介。 

其實，若作者能稍微將焦點旁及相關領域，而非僅侷限於機構本

身，或許更能增添本書的價值。例如有關第五章第二節〈人類學研究

之重要範本〉和第六章第一節〈學術研究之寶庫〉講述原住民調查事

業的成果與影響，在調查報告與他人評價之外，若能加上當時日本與

戰後臺灣人類學界對此一資料的依賴，或許更能彰顯其影響性。而滿

洲與華北調查事業的成果，則或應順便介紹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與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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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智等人利用此份資料所發展而出的學術成績，促使讀者領略此類調

查報告的高度價值。另外，諸如柯志明在討論「番大租」性質時，點

出由於《臺灣私法》仰賴當時的歐陸法概念與行政上的便利，而出現

了分類上的盲點，誤解了「番大租」的實質內容。6此類的討論若能

加以參酌，當較「以近代法觀念為準則編撰」(頁 313)這樣的單純陳述

更能深入理解《臺灣私法》的特性。 

再者，作者對於身為日本殖民樣板的臺灣舊慣調查事業，未能建

立起更為細緻的學術論述，殊為遺憾。作者並非沒有意識到所謂「臺

灣經驗」的重要性，而將此分類為實地調查、訪問耆老、文獻蒐集與

海外考察四種調查模式，如此作法並沒有錯誤。然而評論人更為期待

能從本書中得知，究竟當時是以哪一種人類學的方法進行原住民考

察？歐陸民法的概念如何落實到實地的探訪與編纂分類？海外考察

與所翻譯的殖民制度書籍，在什麼程度上影響到日本的調查事業？換

言之，為「調查模式」形塑更為堅實的方法論，將更能深究臺灣舊慣

調查的重要性，從而為建構日本殖民事業史與比較各國殖民性質等議

題奠定基礎。同時，作者在〈緒論〉裡開宗明義地指出，除了舊慣調

查之外，臺灣總督府還進行了土地調查、人口調查與林野調查，構成

後藤新平「政治生物學原則」思考下的殖民統治基礎，然而本書在將

舊慣調查的意義延伸至滿洲、華北時，卻未及處理同在臺灣島內的其

他調查事業，究竟和舊慣調查有何連動關係？尤其土地調查和舊慣調

查在方法和概念上有許多重疊之處，而林野調查和「蕃族調查」一樣，

涉及臺灣總督府對山地的興趣與控制程度，如能統合臺灣內部的調查

事業，將使「臺灣經驗」具有更寬廣的意義。 

                                                                 
6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

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頁 27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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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書許多細節處亦提供更進一步探索的空間，例如有一案

例指出，某寡婦因不良行為而遭尊親與族親協議革除，此情形在日本

內地需寡婦同意，但臺灣法院在尊重舊慣與善良風俗的考量下，判決

寡婦敗訴(頁 340)。此等案例或可引發新的提問：是否有人利用臺灣舊

慣與日本法律的差異，依違於兩者之間而獲取利益？這種類似法社會

學的考察其實已多處出現於本書當中，作者再多作提示與闡明，可使

舊慣調查事業更顯具體而活潑。 

結語 

誠如作者在書末所提出的幾個未竟方向，在資料豐富龐大的基礎

上，仍有數個研究領域有待開拓，本文從幾個方向進行可能的補充，

意在體察作者的用心，增益此一課題的運用層面與內涵。本文期待此

書能扣合各章節的連繫，將舊慣調查方法、學術資源的援引，以及殖

民政策的思考加以整合為一動態的殖民圖像；希望能加入既有學術研

究對於舊慣調查報告的運用，以呈現該份史料的學術價值；同時期許

作者深化「臺灣經驗」的學術性方法論，凸顯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在吸

收西方殖民經驗和人類學理論後，所展現的特殊統治手法，進而從實

際案例中提示新的研究方向，以活潑舊慣調查的成果。整體而言，則

是冀望作者在整理之餘，能更直接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以別於既有的

研究。持平而論，作者能在眾多紛亂的資料中，抽繹疏理成體性系的

作品，呈現臺灣史學界對此課題的研究深度，應給予肯定的評價。 

(本文於 2006 年 6 月 2 日通過刊登) 

 


